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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 

关于佳沃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中银股字【2021】第 0152 号 

致:佳沃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佳沃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出席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以

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对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依法进行见证。本所律

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

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佳沃农

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佳沃农业开

发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

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

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查阅了公司提供的有关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

文件。本所律师仅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有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

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有关事

项进行见证，并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有关议案的内容及

议案中所涉事实、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等事宜发表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

的。本所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公告材料，随其他资料一

并向社会公众披露，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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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 

2021 年 5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提请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2021 年 5 月 22 日，公司分别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深圳证

券交易所网站等指定媒体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以

下简称“《会议通知》”），上述会议通知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会议

召开日期和时间、会议召开方式、会议的股权登记日、会议出席对象、会议地点、

会议审议事项、会议登记等事项。由于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公司在会议通知中还对网络投票的投票时间、投票程序等有关事项

做出了明确说明。 

2021 年 5 月 31 日，公司分别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深圳证

券交易所网站等指定媒体刊登了《佳沃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年度

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根据该

补充通知，公司董事会于 2021 年 5 月 31 日收到控股股东佳沃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佳沃集团”）的《关于增加佳沃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

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为提高公司决策效率，佳沃集团提议将《关于购买董监

高责任险的议案》以临时提案的方式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 

1、2021 年 6 月 11 日上午 10：30，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在北京市朝阳区

亚运村安立路 99 号名人国际大酒店会议室如期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21年6月11日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6 月 11 日 9:15-15:00 之间的任意时间。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及会议内容与会议通知所载明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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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内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详见本法律意见书“一、本

次股东大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为截止 2021

年 6月 4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公司股东或其委托的代理人，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

证律师，以及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授权委托证明及股东登

记的相关资料等，现场出席及通过网络有效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0 名，

代表股份数 92,546,719 股，占截至 2021 年 6 月 4 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1267%。 

股东出席情况：（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4 名，代表股份

数 90,798,219 股，占截至 2021 年 6 月 4 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1230%；

（2）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

网络投票结果，在本次股东大会确定的网络投票时段内，通过网络有效投票的股

东共 16 名，代表股份数 1,748,500 股，占截至 2021 年 6 月 4 日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0037%。以上通过网络投票进行表决的股东，已由深圳证券交易所身

份验证机构验证其股东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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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除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共计 28 名，代表股份数 12,268,300 股，占截至 2021

年 6 月 4 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427%。 

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本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

场会议。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及会议出席人员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具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审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就审议的议案投票表决。在现场投票全部结束后，本次股东大会

按《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规定的程序由股东代表、监事和本所律师

进行计票和监票，并统计了投票的表决结果。网络投票按照会议通知确定的时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

供了网络投票的股份总数和网络投票结果。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结束后，公司

合并统计了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形成本次股东大会的最终表决结果，当

场公布了表决结果。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根据公司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进行的表决以及本次股东大会对表决结果的统

计，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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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 92,316,7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15%；反对 23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85%；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2,038,3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252%；反对 23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74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2,316,7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15%；反对 23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85%；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2,038,3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252%；反对 23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74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1 年度预算报告>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2,316,7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15%；反对 23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85%；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2,038,3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252%；反对 23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74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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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2,316,7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15%；反对 23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85%；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2,038,3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252%；反对 23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74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2,316,7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15%；反对 23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85%；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2,038,3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252%；反对 23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74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046,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266%；反对 23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734%；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2,034,400 股，占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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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247%；反对 23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75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7、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2,316,7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15%；反对 213,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04%；

弃权 16,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18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2,038,3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252%；反对 213,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378%；弃权 16,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69%。 

8、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 2021 年度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2,316,7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15%；反对 23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85%；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2,038,3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252%；反对 23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74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开展保本型理财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2,316,7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15%；反对 23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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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2,038,3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252%；反对 23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74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 2021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2,316,7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15%；反对 23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85%；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2,038,3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252%；反对 23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74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2,471,7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90%；反对 75,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1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2,193,3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887%；反对 75,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1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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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采取逐项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及情况如下： 

12.01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 12,201,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891%；反对 75,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09%；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2,189,4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885%；反对 75,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1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12.02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同意 12,201,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891%；反对 75,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09%；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2,189,4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885%；反对 75,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1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12.03 认购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12,201,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891%；反对 75,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09%；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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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2,189,4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885%；反对 75,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1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12.04 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同意 12,046,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266%；反对 23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734%；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2,034,4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247%；反对 23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75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12.05 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 12,201,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891%；反对 75,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09%；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2,189,4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885%；反对 75,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1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12.06 限售期 



                                                                法律意见书 

11 

表决结果：同意 12,046,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266%；反对 23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734%；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2,034,4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247%；反对 23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75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12.07 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 12,201,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891%；反对 75,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09%；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2,189,4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885%；反对 75,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1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12.08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分配的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12,185,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523%；反对 91,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477%；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2,172,6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515%；反对 91,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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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48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12.09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 12,201,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891%；反对 75,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09%；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2,189,4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885%；反对 75,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1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12.10  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 12,201,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891%；反对 75,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09%；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2,189,4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885%；反对 75,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1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1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论证分

析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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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 12,201,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891%；反对 75,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09%；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2,189,4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885%；反对 75,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1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1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201,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891%；反对 75,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09%；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2,189,4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885%；反对 75,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1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1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

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201,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891%；反对 75,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09%；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2,189,400 股，占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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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885%；反对 75,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1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16、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2,316,7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15%；反对 23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85%；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2,038,3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252%；反对 23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74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17、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佳沃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201,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891%；反对 75,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09%；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2,189,4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885%；反对 75,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1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18、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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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201,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891%；反对 75,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09%；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2,189,4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885%；反对 75,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1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1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

务指标的影响及填补回报措施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2,471,7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90%；反对 75,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1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2,193,3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887%；反对 75,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1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20、审议通过了《关于相关责任主体作出<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填补被摊薄

即期回报措施的承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2,471,7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90%；反对 75,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1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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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2,193,3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887%；反对 75,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1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21、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185,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523%；反对 91,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477%；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2,172,6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515%；反对 91,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48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22、以累计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22.01 审议通过了《补选周庆彤先生为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周庆彤先生获得的有效表决权票数为 91,445,721 票，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10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周庆彤先生获得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票数为 11,167,302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0257%。 

22.02 审议通过了《补选吴宣立先生为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吴宣立先生获得的有效表决权票数为 92,139,521 票，占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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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吴宣立先生获得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票数为 11,861,102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6809%。 

22.03 审议通过了《补选万小骥女士为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万小骥女士获得的有效表决权票数为 91,407,521 票，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69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万小骥女士获得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票数为 11,129,102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7143%。 

23、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2,321,0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96%；反对 213,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04%；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2,055,1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622%；反对 213,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37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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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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